
《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以下简称《制度》）规定，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是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

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同时规定，“单位为取得经

营收入而发生的折让和折扣，应当相应冲减经营收入。”笔者

以为上述规定有两点不妥：

1. 在现实经济生活当中，销售折扣包括商业折扣和现金

折扣。商业折扣是指购货方购买的商品或劳务的实际发票价

格是在原价基础上扣除一定百分比后的价格，其主要目的是

鼓励客户一次性大量购买商品。由于商品交易活动是以发票

价格为基准开展的，因此这种折扣并不对单位的会计记录产

生影响。单位销售实现时，只要按扣除商业折扣后的净额确认

销售收入即可，不需单独进行账务处理。现金折扣是指销货方

在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后，为了鼓励购货方及早偿还货

款，而许诺给予购货方的一种折扣优待，发生在销货之后，是

单位的一种融资性质的理财费用，其折扣额不得从应税销售

额中予以扣减。由于我国会计实务中采用以未扣除现金折扣

额的销售收入入账，因此需要对现金折扣进行单独的账务处

理。因为只有现金折扣需进行单独的账务处理，所以《制度》中

所指“折扣”应仅指现金折扣而不包括商业折扣。

2. 现金折扣和销售折让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因此，不应

一概作冲减经营收入处理。如上所述，现金折扣只是为鼓励客

户尽早付款而给予的一种债务减让，发生在销货之后，是单位

的一种融资性质的理财费用。尽管单位给予了购货方以现金

折扣，但其应税销售额并不会因此而发生改变，因此，其折扣

额不得从应税销售额中予以扣减。该项费用在企业会计中通

过“财务费用”科目进行核算，在事业单位会计中则应通过“经

营支出”科目进行核算。而销售折让，则是指单位发出商品以

后，由于发出商品的品种、规格、质量不符合购货合同中有关

条款的规定或其他原因，经双方协商同意由销货方在售价上

给予的减让。尽管销售折让同样发生在销货之后，但该行为却

是对原销售额的一种调整，不具备费用的属性，因此应据以冲

减单位的经营收入。对此，税法有严格的规定，可分两种情形

处理：一是单位可以依据退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购货方主

管税务机关开具的“进货退出及索取折让证明单”重新开具发

票，并按照折让金额冲减原销售额，同时相应减少应纳流转

税；二是如果单位未能索取到退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未能

提供购货方主管税务机关开具的“进货退出及索取折让证明

单”，则不能从销售额中扣减这部分折让额从而少缴流转税。

既然如此，单位在进行账务处理时也就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的

不同而有所区别：在第一种情形下，单位可按发生的折让金额

冲减经营收入和应交增值税；而在第二种情形下，单位则只能

将发生的折让金额全部冲减经营收入。

据此，笔者建议对《制度》中有关事业单位销售折扣和折

让会计处理的规定作如下修订：事业单位为取得经营收入而

发生的现金折扣，应全部列入单位的经营支出。而事业单位为

取得经营收入而发生的销售折让，若收到购货方退回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或购货方主管税务机关开具的“进货退出及索取

折让证明单”，可相应冲减单位的经营收入和应交增值税；若

未收到购货方退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购货方主管税务机关

开具的“进货退出及索取折让证明单”，则全部作冲减单位的

经营收入。茵

事业单位销售折扣和

折让会计处理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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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某市公路管理局，主要承担公路修建、维护、养护

等职责。日前，该市稽查局对该局未办理扣缴税款登记的行

为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该局限期办理扣缴税

款登记，同时对其未按规定办理扣缴税款登记的行为依法做

出罚款 1 500元的处理。另外，该局从 2007年 1月 1日至 12

月 31日期间对外承包的工程，在支付工程款时未履行代扣代

对外承包工程建设单位

必须代扣营业税吗

武 汉 熊 彬

赠单位的财务专用印章。对纳税人未取得或取得非中央或省

级财政部门统一印(监)制的公益救济性捐赠票据的，不得税

前扣除。

5. 非企业当期实际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不允许税前

扣除。所谓当期已经实际发生，是指企业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实

际已将捐赠的资产交到接受捐赠的中间对象的控制范围，即

代表所捐赠资产所有权转移的凭证等已经为接受捐赠的中间

对象在法律意义上控制。这里需要明确的当期实际发生，也就

意味着在捐赠的所属纳税年度予以扣除。对企业捐赠的当年

发生亏损的，相应其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不允许结转以后

年度扣除。

6. 手续不齐全的不允许税前扣除。财税［2007］6号文规

定：纳税人在进行公益救济性捐赠税前扣除申报时，不仅应附

送由具有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非营利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基

金会和县及县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出具的公益救济性

捐赠票据，同时还应当附送接受捐赠或办理转赠的非营利的

公益性社会团体、基金会的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证明材料，以及

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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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代缴“建筑业”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的义务，

因此依法做出按未代扣税款的 0.5倍罚款的处理。该局对市稽

查局做出的处罚决定不服，依法向市地方税务局申请复议。复议

机关经审理后，依法撤消了稽查局做出的处罚决定。

分析：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建筑业营业税若干

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6］177号）的规定：“纳税人提供建

筑业应税劳务，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无论工程是否实行分包，

税务机关可以建设单位和个人作为营业税的扣缴义务人：淤纳

税人从事跨地区（包括省、市、县，下同）工程提供建筑业应税劳

务的；于纳税人在劳务发生地没有办理税务登记或临时税务登

记的。”对建设单位应扣而未扣或不扣的，应当依据《税收征收

管理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处理：“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

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缴税款，对扣缴义务人处

应扣未扣、应收未收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可

见，由以上规定确定的扣缴义务人是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应

当是合法有效的，但市稽查局依法做出的处罚决定为何会被撤

消呢？

首先，笔者对财税［2006］177号文件进行解读。财税［2006］

177号文规定：“税务机关可以建设单位和个人作为营业税的扣

缴义务人。”也就是说,对纳税人属于规定的两种情形之一的，税

务机关是“可以建设单位和个人”作为营业税的扣缴义务人，也

“可不以建设单位和个人”作为营业税的扣缴义务人。至于是否

由支付单位扣缴，其决定权在税务机关，并且必须由税务机关对

具体的支付单位做出明确的书面意思表示。因为该规定为财政

部文件，税务机关如果决定以建设单位和个人作为营业税的扣

缴义务人，这当然是合法有效的，支付单位应当履行。但若税务

机关没有明确做出扣缴的意思表示的，即使支付单位知道纳税

人为从事跨地区工程提供建筑业应税劳务的，或纳税人在劳务

发生地没有办理税务登记或临时税务登记的，也可以不履行代

扣义务并且也不得代扣营业税。而在本案中，并没有证据表明当

地主管税务机关曾经要求建设单位扣缴承包单位的“建筑业”营

业税，由此推断税务机关未要求支付单位代扣。此规定中并没有

规定建设单位对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必须由支付单位自行履行代

扣代缴义务，因此由支付单位履行扣缴义务的前提必须是税务

机关做出明确意思表示。也就是说，该义务只有在税务机关明确

指定后才可形成实质上的义务。未经税务机关指定的，建设单位

不应当承担营业税的扣缴职责。所以，对建设单位未代扣的行

为，税务机关不应当进行行政处罚。

其次，在扣缴税款登记上，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第十三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应当自扣缴义务发生之日起 30日

内，向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扣缴税款登记，领取扣缴

税款登记证件；税务机关对已办理税务登记的扣缴义务人，可以

只在其税务登记证件上登记扣缴税款事项，不再发给扣缴税款

登记证件。”所以，对税务机关决定由支付单位代扣税款的，扣缴

义务人应当依法办理扣缴税务登记。对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

办理扣缴税款登记的，税务机关可以根据《税务登记管理办法》

的规定进行处罚：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办理扣缴税款登记的，

税务机关应当自发现之日起 3日内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处以

2 000元以下的罚款。但只有在税务机关决定由支付单位代扣税

款时，建设单位才有依法办理扣缴税款登记的义务；没有要求代

扣的，相应就没有办理扣缴税款登记的义务。本案中，因为税务

机关没有要求建设单位代为扣缴税款，所以市稽查局对建设单

位未办理扣缴税款登记进行处罚是错误的。茵

一尧关于汇率变动损益的所得税处理问题

企 业 外 币 货 币 性 项 目 因 汇 率 变 动 导 致 的 计 入 当 期 损 益

的 汇 率 差 额 部 分 袁 相 当 于 公 允 价 值 变 动 袁 按 照 叶 财 政 部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关 于 执 行 掖 企 业 会 计 准 则 业 有 关 企 业 所 得 税 政 策 问

题 的 通 知 曳渊 财 税 咱2007暂80 号 冤 第 三 条 规 定 执 行 袁 在 未 实 际

处 置 或 结 算 时 不 计 入 当 期 应 纳 税 所 得 额 遥 在 实 际 处 置 或 结

算 时 袁 处 置 或 结 算 取 得 的 价 款 扣 除 其 历 史 成 本 后 的 差 额 袁 计

入 处 置 或 结 算 期 间 的 应 纳 税 所 得 额 遥

二尧关于股权投资转让所得和损失的所得税处理问题

渊 一 冤 企 业 因 收 回 尧 转 让 或 清 算 处 置 股 权 投 资 而 发 生 的

权 益 性 投 资 转 让 损 失 袁 可 以 在 税 前 扣 除 袁 但 每 一 纳 税 年 度 扣

除 的 股 权 投 资 损 失 袁 不 得 超 过 当 年 实 现 的 股 权 投 资 收 益 和

股 权 投 资 转 让 所 得 袁 超 过 部 分 可 向 以 后 纳 税 年 度 结 转 扣 除 遥

企 业 股 权 投 资 转 让 损 失 连 续 向 后 结 转 5 年 仍 不 能 从 股 权 投

资 收 益 和 股 权 投 资 转 让 所 得 中 扣 除 的 袁 准 予 在 该 股 权 投 资

转 让 年 度 后 第 6 年 一 次 性 扣 除 遥

渊 二 冤 根 据 叶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关 于 企 业 股 权 投 资 业 务 若 干

所 得 税 问 题 的 通 知 曳渊 国 税 发 咱2000暂118 号 冤尧叶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关 于 做 好 已 取 消 和 下 放 管 理 的 企 业 所 得 税 审 批 项 目 后

续 管 理 工 作 的 通 知 曳渊 国 税 发 咱2004暂82 号 冤 规 定 精 神 袁 企 业

在 一 个 纳 税 年 度 发 生 的 转 让 尧 处 置 持 有 5 年 以 上 的 股 权 投

资 所 得 尧 非 货 币 性 资 产 投 资 转 让 所 得 尧 债 务 重 组 所 得 和 捐 赠

所 得 袁 占 当 年 应 纳 税 所 得 额 50%及 以 上 的 袁 可 在 不 超 过 5 年

的 期 间 均 匀 计 入 各 年 度 的 应 纳 税 所 得 额 遥

三尧关于职工福利费税前扣除问题

2007 年 度 的 企 业 职 工 福 利 费 袁 仍 按 计 税 工 资 总 额 的

14%计 算 扣 除 袁 未 实 际 使 用 的 部 分 袁 应 累 计 计 入 职 工 福 利 费

余 额 遥2008 年 及 以 后 年 度 发 生 的 职 工 福 利 费 袁 应 先 冲 减 以

前 年 度 累 计 计 提 但 尚 未 实 际 使 用 的 职 工 福 利 费 余 额 袁 不 足

部 分 按 新 企 业 所 得 税 法 规 定 扣 除 遥 企 业 以 前 年 度 累 计 计 提

但 尚 未 实 际 使 用 的 职 工 福 利 费 余 额 已 在 税 前 扣 除 袁 属 于 职

工 权 益 袁 如 果 改 变 用 途 的 袁 应 调 整 增 加 应 纳 税 所 得 额 遥

四尧关于金融企业呆账损失税前扣除问题

渊 一 冤 金 融 企 业 符 合 下 列 条 件 之 一 的 债 权 或 股 权 袁 可 以

认 定 为 呆 账 损 失 袁 经 税 务 机 关 审 批 后 袁 准 予 在 企 业 所 得 税 前

扣 除 遥

1. 金 融 企 业 对 借 款 人 和 担 保 人 诉 诸 法 律 后 袁 因 借 款 人

和 担 保 人 主 体 资 格 不 符 或 消 亡 袁 同 时 又 无 其 他 债 务 承 担 人 袁

被 法 院 驳 回 起 诉 或 裁 定 免 除 渊 或 部 分 免 除 冤 债 务 人 责 任 袁 或

因 借 款 合 同 尧担 保 合 同 等 权 利 凭 证 遗 失 或 法 律 追 溯 失 效 袁 法

院 不 予 受 理 或 不 予 支 持 袁 金 融 企 业 经 追 偿 后 确 实 无 法 收 回

的 债 权 遥

2. 金 融 企 业 经 批 准 采 取 打 包 出 售 尧 公 开 拍 卖 尧 招 标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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